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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在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

农村，扶贫政策也主要针对农村家庭，但随着中国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城市家庭的贫困

问题也日益突显（Fang，Zhang and Fan，2002；Hussain，2003）。目前，贫困问题已成为

全社会的问题，并受到政府、学者和民众的关注。解决贫困问题首先需要对中国现阶段的

贫困状况有客观、准确的认识。目前包括 CFPS 在内的若干大型全国性问卷调查为估计中

国的贫困程度提供了数据支持。本报告将使用 CFPS、CGSS、CHFS 和 CHIP 四个数据库

中的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并参照多个贫困标准，计算中国全国及城乡贫困率，由此获得

对贫困程度具有效度的估计。 

本报告分为六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中，我们将简要介绍用于比较的四个数据库。在

第二部分中，我们介绍计算贫困率时使用到的几种贫困标准。在第三至第五部分中，我们

分别汇报全国、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率。第六部分是总结。 

 

1.  数据介绍 

本报告将使用 CFPS2010、CGSS2010、CHFS2011 和 CHIP2007 这四个数据库计算中

国的贫困率。以下先对四个数据库进行简要介绍。 

CHIP（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承担、国家统计局协助的

家庭经济调查。调查的内容涵盖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有收入成员的基本情况、工资收入、

整个家庭的额外收入、家庭的支出情况等。对于农村住户，调查还包括农户的资产与负债、

产品出售和消费、农用生产资料购买等内容。自 1988 年起，该调查已组织了四期。最近一

期，即 2008 年的调查（调查的是 2007 年的家庭收入，习惯上称作 CHIP2007），收集了中

国 16 个省的 10,000 户农村家庭、13,000 户城市家庭及 9 个省的 4,978 户迁移家庭的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分析的 CHIP 调查样本只是上述所有 CHIP 样本中的一部分，其农

村数据只包含了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和四川 9 个省的 8,000

户家庭，城市数据只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和四川 9 个

省的 5,000 户家庭。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

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承担。2010 年调查属该项目的第二期，调查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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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模块包括社会人口属性、健康、迁移、社会方式、社会态度、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

系等内容。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式，样本涵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2,000

户家庭。 

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的旨在收集有关家庭金融微观层次相关信息的追踪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住房

资产和金融财富、负债和信贷约束、收入、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代际转移支付、人口

特征和就业以及支付习惯等。其 2011 年的基线调查样本分布在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

80 个区/县，320 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为 8,400 多个家庭。 

CFPS（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是一项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承担。该调查旨在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以

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2010 年的基线调查采用内隐分层的、多

阶段、多层次、与人口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式抽取样本，其样本覆盖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

区（不包括内蒙古、新疆、西藏、海南、宁夏、青海、香港、澳门、台湾），共调查了城乡

14,960 户家庭。 

需要注意的是，四个数据库样本所覆盖的省份有一定差异。其中，CHIP 样本所覆盖

的省份最少；CFPS 比 CGSS 少了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西藏、海南六省，比 CHFS

少了青海省，但多了福建省。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水平相差较大，因此样本覆盖面的不同

可能会影响贫困率的比较，但为了尽可能获得反映全国水平的贫困率，我们不打算将四个

数据库的样本限制在相同省份。不同省份的人口比重不同，也会影响贫困率的计算，为此，

我们通过将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各省城乡人口比例作为权数，对原始数据计算的贫困

率做出调整。 

此外，四个数据库的调查时间也是有差异的。CGSS 和 CFPS 均是在 2010 年进行，所

调查的是受访家庭 2009 年的经济情况，故在时间上具有可比性；但 CHIP 调查的是 2007

年的家庭经济情况，CHFS 调查的是 2010 年的家庭经济情况，对此，我们按照 2007-2008

和 2008-2009 年的收入增长率对 CHIP 进行了调整，使之能够使用 2009 年的贫困标准，从

而与 CFPS 和 CGSS 可比。对 CHFS，我们将一部分贫困标准按物价指数从 2009 年的水平

调整为 2010 年的水平，对另一部分贫困标准则直接采用已有的 2010 年标准。因此，用 CH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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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贫困率所反映的是 2010 年的贫困状况，而 CFPS、CGSS 和调整后的 CHIP 所反映

的是 2009 年的贫困状况。 

 

2.  贫困标准 

本报告使用的是以特定人均家庭纯收入或人均消费水平为依据的绝对贫困标准。对贫

困标准的界定，我们参考了四种来源： 

其一，我们使用世界银行 1985 年的“1 天 1 美元”的标准，先将 1985 年的 1 美元（或

1 年 365 美元）按平价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或简称 PPP）转换成 1985 年以人

民币计的价值，1
 接着按以 1985 年为基准的各省分城乡消费物价指数（CPI）2

 将该价值

调整到 2009 年和 2010 年的水平，得到各省 2009 年和 2010 年相当于 1985 年的“1 天 1 美

元”的城乡贫困标准。 

其二，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城乡经济差异，“1 天 1 美元”的标准对于城市地区和较发达

的农村地区可能偏低，因此，我们还使用了“1 天 1.5 美元”的贫困标准（Fang，Zhang and 

Fan，2002）。同样地，我们先将 1985 年的 1.5 美元（或 1 年 547.5 美元）按平价购买力转

换成 1985 年以人民币计的价值，接着用各省分城乡消费物价指数调整通货膨胀的影响，得

到各省 2009 年和 2010 年相当于 1985 年的“1 天 1.5 美元 ”的城乡贫困标准。 

其三，针对农村地区，中国政府制定过明确的扶贫标准。第一个扶贫标准是 1986 年制

定的人均年纯收入 206 元的绝对贫困标准，并随物价逐年调整；第二个是 2000 年制定的

865 元的低收入标准，并随物价逐年调整。2008 年，政府将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

一，制定了第三个扶贫标准，即人均年纯收入 1,067 元。此后，该指标随物价指数逐年微

调，形成了 2009 年 1,196 元和 2010 年 1,274 元的农村贫困标准。2011 年，经中央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决定，中央第四次调整国家扶贫标准，将标准提高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2,300

元。因此，针对农村地区，我们同时采用第三个扶贫标准和最新的扶贫标准，分别计算在

2009 年 1,196 元（CHFS 按 2010 年 1,274 元）和最新的 2,300 元标准下的贫困率。 

                                                             
1 1985 年的平价购买力（PPP）为 1.09 元人民币相当于 1 美元。 
2 消费物价指数（CPI）的数据来源为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94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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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针对城市地区，中国政府没有划定统一的城市贫困线，但各地方政府制定了当

地最低生活保障线，并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给予一定

的现金资助。国家民政部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每年四个季度各省汇总平均的城市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我们根据该数据计算出 2009 年和 2010 年全年的各省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并以此作为城市贫困标准来计算贫困率。 

接下来，我们将运用以上提到的各贫困标准，分别用 CHIP、CGSS、CFPS 和 CHFS

数据来计算全国、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率。计算全国贫困率时，我们分别使用 1 天 1 美元和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计算农村贫困率时，我们除了使用 1 天 1 美元和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

外，还使用 2009 年 1,196 元（CHFS 按 2010 年 1,274 元）和 2300 元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

计算城市贫困率时，我们除了使用 1 天 1 美元和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外，还使用城市最低

生活保障线作为标准。 

以上贫困标准既可应用于人均纯收入上，也可应用于人均支出上。对贫困家庭，支出

比收入更能反映他们的实际经济水平。在本报告中，我们同时使用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

支出来计算贫困率。 

对贫困率的计算，我们使用了 Foster–Geer–Thorbecke 指数，该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

其一是贫困比例，用 P0 表示，即多少比例的人口处在贫困标准以下；其二是贫困差距比

（poverty gap ratio），用 P1 表示；其三是更敏感的 FGT 指数，用于反映贫困人口内部在贫

困程度上的差异，用 P2 表示。三个指标均是数值越大，其所表示的贫困程度越严重。P0、

P1、P2 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在公式中，𝑥表示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或人均年支出，𝑧表示贫困

标准或贫困线，𝑓(𝑥)是密度函数。当 α=0 时，该公式是计算 P0；当 α=1 时，该公式是计

算 P1；当 α=2 时，该公式是计算 P2。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主要用贫困比例来解释研究发

现。 

 

𝑃𝛼 = ∫[
𝑧 − 𝑥

𝑧
]
𝛼

z

0

𝑓(𝑥)𝑑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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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国贫困率 

     我们分别按照 1 天 1 美元和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使用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和家庭人均年

支出计算了全国贫困率，结果见表 1。 

如果以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来计算贫困率，使用 CHIP 得到的贫困率最低。按 1 天 1 美

元的标准，CHIP 的贫困人口比例仅为 3.4%；若将标准提高到 1 天 1.5 美元，贫困人口比

例约为 10%。相比之下，使用 CHFS 得到的贫困率非常高，若按 1 天 1 美元的标准，全国

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水平；若按 1.5 美元的标准，有超过四成的人口处于贫困水

平。CGSS 和 CFPS 计算出来的贫困水平居中且非常接近：按 1 天 1 美元的标准，贫困比

例在 12%-13%；按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贫困比例略超出 21%-24%。 

如果以家庭人均支出来计算贫困率，CHIP 得到的贫困水平仍旧很低，在 1.8%到 8.1%

之间。CGSS、CFPS、CHFS 计算出来的结果则比较接近，尽管在 P0 上 CFPS 稍高，但三

个数据库的 P1 和 P2 的值大致相等。按 1 天 1 美元的标准，这三个数据库的贫困人口比例

在 10%左右；如果把标准提高到 1 天 1.5 美元，三个数据库得到的贫困比例在 20%左右。

这两个取值与使用 CGSS 和 CFPS 收入数据计算得到的全国贫困比例接近。 

 

表 1.  以 1 天 1 美元、1 天 1.5 美元为标准的全国贫困率 

                    基于家庭人均年纯收入 

  1 天 1 美元 
 

1 天 1.5 美元 

 
P0 P1 P2 

 
P0 P1 P2 

CHIP 3.44 1.40 2.55 
 

9.84 3.04 2.34 

CGSS 13.36 5.47 3.22 
 

23.54 9.80 5.74 

CFPS 12.45 5.41 3.23  21.15 9.21 5.54 

CHFS 32.03 19.52 15.36 
 

41.65 25.48 19.48 

                  基于家庭人均年支出 

  1 天 1 美元 
 

1 天 1.5 美元 

  P0 P1 P2 
 

P0 P1 P2 

CHIP 1.76 0.32 0.10 
 

8.12 1.68 0.56 

CGSS 10.48 3.92 2.13 
 

21.59 7.89 4.24 

CFPS 9.43 3.00 1.40  19.66 6.79 3.36 

CHFS 9.49 3.23 1.65 
 

19.51 6.94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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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贫困率 

接着，我们计算农村地区的贫困比例。针对农村地区，我们所使用的贫困标准除了 1

天 1 美元和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外，我们还使用了调查当年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对 CHIP、

CFPS、CGSS 使用的是 2009 年的标准，对 CHFS 使用的是 2010 年的同类标准）和中央政

府最新推出的 2,300 元的标准。 

图 1 和图 2 是对四个数据库人均年纯收入的对数和人均年支出的对数的分布描述，并

标记出四个贫困标准，其中，绿色和红色的实线分别代表 2009 年的 1 天 1 美元和 1 天 1.5

美元的农村贫困标准，蓝色和黄色的虚线分别代表 2009 年的 1,196 元扶贫标准和最新的

2,300 元扶贫标准。在四个贫困标准中，1,196 元的标准最低，其次是 1 天 1 美元的标准，

而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和最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体接近。从图 1 中可以看到，CFPS 和 CGSS

的收入分布在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上都大体接近；而 CHIP 所反映的收入均值明显高于其

他数据，收入的离散程度也很小；相比之下，CHFS 所反映的收入均值明显低于其他数据，

而且收入的两级分化程度均较高。在支出分布上，CGSS、CFPS 也较接近，CHFS 的支出

均值略高，CHIP 的支出均值最高且其支出的离散程度最小。 

表 2 展示了根据 1 天 1 美元、1 天 1.5 美元、2009 年（或 2010 年）扶贫标准和最新

扶贫标准计算的农村贫困率。 

以全国的情况类似，若从人均年纯收入上看，CHIP 所反映出来的贫困程度最低，农

村家庭人口比例大约为 4%到 13%之间，而 CHFS 所反映出来的贫困程度最高，有三分之

一到接近一半的农村人口的人均年纯收入处在贫困标准之下。CGSS 和 CFPS 所反映的贫

困程度接近且居中：10%左右的农村人口处在 1,196 元的贫困标准之下，14%-17%的农村

人口处在 1 天 1 美元的贫困标准之下，22%-26%的农村人口处在 2,300 元的贫困标准之下，

23%-29%的农村人口处在 1 天 1.5 美元的贫困标准之下。 

从人均年支出上看，除了 CHIP 所反映出来的贫困水平极低外，CGSS、CHFS 和 CFPS

计算出来的农村贫困水平大致接近，CFPS 略低。按照 1,196 元的标准，CGSS、CHFS 和

CFPS 的农村贫困比例大约为 5%-8%；按照 1 天 1 美元的标准，该比例大约为 10%-13%；

按照 2,300 元的标准，该比例大约为 19%-24%；按照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该比例大约为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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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农村地区，用支出计算得到的贫困水平要低于用收入计算得到的贫困水

平。综合多数结果来看，收入和支出水平低于较低贫困标准（如 1,196 元和 1 天 1 美元）

的农村人口大约占一成或略超过一成，低于较高贫困标准（如 2,300 元和 1 天 1.5 美元）的

农村人口大约占四分之一或略超过四分之一。 

 

图 1.  四个数据库的人均年纯收入对数的分布（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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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个数据库的人均年支出对数的分布（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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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以 1 美元 1 天、1.5 美元 1 天、当年全国农村贫困线、最新农村贫困线为标准的农村贫困率 

基于家庭人均年纯收入 

 
1 天 1 美元 

 
1 天 1.5 美元 

 
调查当年贫困线 

 
最新贫困线（2,300 元） 

 
P0 P1 P2 

 
P0 P1 P2 

 
P0 P1 P2 

 
P0 P1 P2 

CHIP 4.55 1.83 3.37 
 

13.00 4.01 3.09 
 

2.35 1.36 4.52 
 

11.84 3.70 2.97 

CGSS 16.96 6.94 4.06 
 

29.37 12.38 7.25 
 

10.06 4.25 2.52 
 

26.36 11.19 6.48 

CFPS 13.96 6.06 3.61  23.38 10.27 6.20  9.46 3.97 2.32  21.62 9.52 5.71 

CHFS 36.85 21.32 16.24 
 

48.24 28.57 21.27 
 

29.45 17.48 13.76 
 

45.46 26.66 19.89 

基于家庭人均年支出 

 
1 天 1 美元 

 
1 天 1.5 美元 

 
调查当年贫困线 

 
最新贫困线（2300 元） 

 
P0 P1 P2 

 
P0 P1 P2 

 
P0 P1 P2 

 
P0 P1 P2 

CHIP 2.35 0.42 0.13 
 

10.69 2.22 0.74 
 

0.67 0.12 0.03 
 

9.78 1.98 0.65 

CGSS 13.16 4.72 2.40 
 

26.88 9.73 5.10 
 

7.18 2.39 1.17 
 

23.58 8.41 4.31 

CFPS 10.24 3.23 1.49  21.22 7.33 3.63  5.40 1.62 0.72  19.29 6.64 3.23 

CHFS 12.68 4.36 2.23 
 

25.27 9.21 4.80 
 

7.73 2.61 1.37 
 

21.57 7.8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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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贫困率 

对城市贫困率的计算，我们使用了 1 天 1 美元、1 天 1.5 美元的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 

图 3 和图 4 是分别描述城市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和人均年支出的分布，并标记了上述 3

个贫困标准。其中，绿色和红色的实线分别代表 1 天 1 美元和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蓝色的

虚线是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平均值3。可以看到，该平均值与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

基本相符。在四个数据库中，CGSS 和 CFPS 在收入分布上的集中程度和离散程度接近。相

比之下，CHIP 的收入均值明显较高，离散程度很低；而 CHFS 的收入均值明显较低，离散

程度较高。在支出分布上，CGSS、CFPS 同样在集中程度和离散程度上相对接近，CHFS 的

支出均值稍高，CHIP 的支出均值最高。 

 

 

图 3.  四个数据库的人均年纯收入对数的分布（城市） 

 

                                                             
3 根据民政部《2009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9 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为 227.75 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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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四个数据库的人均年支出对数的分布（城市） 

 

接下来，我们按照各城市贫困标准来计算城市贫困水平，结果详见表 3。对比上一部

分的表 2 和此处表 3，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贫困水平比农村要低得多。 

在表 3 的上半部分是根据人均年纯收入计算的贫困率。其中，CHIP 所反映的城市贫困

水平最低。无论参照哪一种贫困标准，CHIP 计算出的贫困人口比例均不足 0.3%。CHFS 反

映的城市贫困水平较高：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未达到 1 天 1 美元的贫困标准，超过四分之一

的城市人口未达到 1 天 1.5 美元的贫困标准和当地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CGSS 和 CFPS

反映的贫困水平相似且居中：若按 1 天 1 美元的标准，贫困人口比例在 4%左右，按 1.5 美

元或低保标准，该比例在 9%左右。 

表 3 的下半部分是根据人均年支出计算的贫困率。其中，CHIP 所反映的城市贫困水平

最低：几乎所有的城市人口都达到了 1 天 1 美元的标准，而未达到 1 天 1.5 美元标准的家庭

也仅占 0.3%。相比之下，CGSS、CHFS、CFPS 反映出的城市贫困水平均要高得多。其中，

CGSS 和 CHFS 结论基本一致，CFPS 反映的贫困水平要略高：按 1 天 1 美元的标准，城市

贫困比例大约为 3%-5%；按 1.5 美元标准，CHFS 和 CGSS 得到的贫困比例分别为 6%和 8%，

CFPS 得到的贫困比例略高一些，大约为 11%；按低保标准，CHFS 和 CGSS 得到的贫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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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别为 8%和 9%， CFPS 略高，约为 13%。 

从表 2 和表 3 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贫困水平要明显低于农村的贫困水平。综合多数结

果来看，有 4%的城市人口的收入和支出未达到 1 天 1 美元的标准，约 9%的城市人口的收

入和支出未达到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或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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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 1 美元 1 天、1.5 美元 1 天、各省城市平均低保线为标准的城市贫困率 

基于家庭人均年纯收入 

 
1 天 1 美元 

 
1 天 1.5 美元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P0 P1 P2 

 
P0 P1 P2 

 
P0 P1 P2 

CHIP 0.10 0.08 0.08 
 

0.26 0.12 0.09 
 

0.26 0.13 0.09 

CGSS 4.41 1.81 1.14 
 

9.02 3.39 1.96 
 

9.42 3.56 2.03 

CFPS 4.21 1.84 1.16  8.92 3.41 1.97  9.90 3.90 2.22 

CHFS 20.93 15.38 13.34 
 

26.48 18.36 15.36 
 

26.49 18.78 15.92 

基于家庭人均年支出 

 
1 天 1 美元 

 
1 天 1.5 美元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P0 P1 P2 

 
P0 P1 P2 

 
P0 P1 P2 

CHIP 0.00 0.00 0.00 
 

0.33 0.05 0.01 
 

0.34 0.07 0.02 

CGSS 3.81 1.92 1.47 
 

8.43 3.31 2.09 
 

8.96 3.43 2.16 

CFPS 5.03 1.71 0.89  11.13 3.79 1.92  12.85 4.47 2.31 

CHFS 2.14 0.64 0.32 
 

6.25 1.74 0.79 
 

7.84 2.4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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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报告使用 CHIP、CGSS、CHFS 和 CFPS 四个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库，并根据多个

贫困标准计算了全国、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率，所计算的贫困率反映的是 2009-2010 年间中国

城乡的贫困状况。我们的基本发现如下： 

⑴ 中国的贫困问题在农村比在城市更突出。在本报告中，我们既采用了城乡一致的贫

困标准，即 1 天 1 美元和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又采用了城乡不同的贫困标准，如对农村使

用国家农村扶贫标准、对城市使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过不同标准计算得到的农村贫

困率均明显高于城市的贫困率，说明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比城市地区更为普遍。 

⑵ 利用 CFPS 和 CGSS 的收入数据，以及 CFPS、CGSS 和 CHFS 的支出数据所计算

出来的贫困水平接近，且均明显高于 CHIP 和政府公布的贫困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2009 年以 1,196 元人均年纯收入为标准，农村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3.8%，按照 CHIP 的数据

该比例为 2.4%，但按照 CGSS 和 CFPS 的收入数据算出的该比例为 10%，按照 CGSS、CFPS、

CHFS 的支出数据计算出该比例为 5%-8%。也就是说，若按照 CFPS 和 CGSS 的收入及支出

数据、CHFS 的支出数据，农村贫困率可能被低估了约 1 倍。根据民政部的《民政事业发展

统计报告》，2009 年底，全国共有 2,345.6 万城市低保对象。若以该数字除以 2010 年普查的

城市人口数，得到的比例为 5.8%。如果使用 CHIP 计算，收入和支出均低于城市低保线的

人口不足 1%。而根据 CGSS 和 CFPS 的收入数据，以及 CGSS、CFPS、CHFS 的支出数据

来计算，有 8%-13%的城市人口的家庭收入和支出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个贫困比

例高于 CHIP，也高于政府资助低保对象的比例。 

⑶ 利用 CHFS 的收入数据计算得到的贫困率极高：有三分之一到接近一半的农村人口

的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处在贫困标准之下；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未达到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

超过四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未达到 1 天 1.5 美元的贫困标准和当地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我们猜测这可能是由 CHFS 的收入分布造成的。在另一篇关于四个数据库收入比较的技术报

告4中，我们比较了四个数据库的收入分布和基尼系数，发现 CHFS 所反映出来的收入的两

极分化和不平等程度极高，其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较之其他数据明显更低，这可能是导致

CHFS 的收入数据计算出极高贫困率的原因。尽管如此，CHFS 的支出数据和 CGSS、CFPS

                                                             
4 许琪、张春泥、周翔、谢宇，2012，《CGSS、CHIP、CHFS 和 CFPS 收入比较（CFPS-16）》。 



16 
 

得到的贫困水平基本接近。 

⑷ 在本报告中，我们所使用的 CFPS 收入和支出数据是经过调整的收入和支出。所调

整的部分来自农业生产经营中家庭自产自销的部分。5
 这一调整对计算农村地区的贫困率影

响较大，这可能也是从收入和支出上看 CFPS 所反映的农村贫困率均略低于 CGSS 和 CHFS

支出的原因。 

⑸ 我们利用多个数据库来计算贫困率是为了得到对贫困程度更有效度的估计。因此，

我们按照多数原则综合各数据库的贫困率计算结果：按 1 天 1 美元的标准，全国贫困比例约

为 10%-13%；按 1 天 1.5 美元的标准，全国贫困比例在 20%左右。在农村地区，若按较低

贫困标准（如 1,196 元和 1 天 1 美元），贫困比例约为 10%或略超过 10%；若按较高贫困标

准（如 2,300 元和 1 天 1.5 美元），贫困比例约为 25%或略超过 25%。在城市地区，若按 1

天 1 美元的标准，贫困比例约在 4%；若按 1 天 1.5 美元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贫困比

例约在 9%。 

本报告所比较的四个数据库中，CFPS、CGSS 和 CHFS 的抽样和数据收集均是由各学

术机构独立执行，CHIP 则依托国家统计局来执行抽样和调查。在这个报告中，以同样的贫

困标准，CFPS、CGSS、CHFS 三个彼此独立的调查却得到了大致一致的结果（除了 CHFS

的收入数据），这意味着这三个数据库可能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目前的贫困状况，即中国目

前的城乡贫困率高于政府机构公布的数字。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政府机构调查数据的价值，

但必须承认，学术机构的独立调查在抽样过程和调查执行上更透明，也更不易受到政治因素

的干扰，所收集的信息可能因此更准确。我们建议，政府在制定扶贫政策时，除了参考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外，还应参考其他独立学术机构的调查结果，使决策的基础更科学、更严谨、

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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